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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3年度彰化縣道路交通安全聯席會報 10月份定期會議紀錄 

 

壹、會議時間：113年 10月 28日（星期一）下午 2時 0分 

貳、會議地點：彰化縣政府三樓簡報室 

叁、主席：林副縣長田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徐○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肆、出席人員：如簽到表 

伍、主席致詞：(略) 

陸、各項工作報告： 

一、歷次會議列管事項未辦理完成情形報告： 

案號：1130501 

主席裁示：本案繼續列管。 

二、道路施工稽核情形報告： 

113 年 9 月份本縣道路施工件數及稽核情形，管轄道路施工件數 386

件，稽核件數 135件，稽核缺失件數 2 件。 

主席裁示： 

請各單位加強道路施工稽核，尤其是路權單位對於施工缺失應落實處

罰規定，依公路法及本縣道路挖掘管理自治條例等相關規定從重處

罰，以達稽核成效。 

三、交通維持計畫審查 

(一)第一案 

1、活動名稱：2024 第 11 屆伯立歐公益馬拉松活動 

2、活動日期：2024年 11 月 24 日(星期日) 

3、活動地點：國立二林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

(二)第二案 

1、活動名稱：PEPPA PIG FUN RUN粉紅豬小妹路跑趣-彰化場  

2、活動日期：2024年 12 月 15 日(星期日) 

3、活動地點：彰化縣鹿港體育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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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第三案 

1、活動名稱：2024 台灣米倉田中馬拉松與系列活動 2024 米寶親

子裝扮路跑 

2、活動日期：2024年 11 月 9 日(星期六)及 11 月 10 日(星期日) 

3、活動地點：田中鎮景崧文化教育園區 

（四）第四案 

1、活動名稱：2024 鹿港馬拉松 

2、活動日期：2024年 11 月 7 日(星期日) 

3、活動地點：彰化縣鹿港體育場 

（五）第五案 

1、工程名稱：台 14 線 13K+300 茄荖橋改建工程 

2、工程範圍：彰化縣芬園鄉台 14 線 13k+220~13k+420 (含橋梁

兩端引道)，總長 200m 

顧問建議事項： 

一、第一至第四案路跑，有關無號誌路口部分，會有車輛進出之故，

為避免產生多個交管人員，管制不同方向卻同時開放車子進出，

造成車輛撞在一起狀況產生，記得要提醒交管人員。 

二、第五案本會報 113 年 10 月定期會議資料頁 69 混合車道 4.1m，建

議再縮小一些，將寬度保留給行人及身障者使用。 

主席裁示： 

一、第一案至第四案照案通過，請活動主辦單位至遲應於活動開始前 2

天與各路權單位完成會勘，確認各項告示牌面、指標、導引、管

制、安全警示措施及指揮人員準備等均已完備。其餘應注意事項

請依各審查及顧問意見辦理，務必請義交擔任活動路段交通疏導

工作，以維護參加活動人員及用路人交通安全。 

二、第五案照案通過，請施工單位做好各項施工安全措施，特別是夜

間警示部分，並協請義交擔任施工路段交通疏導，其餘應注意事

項請依各審查及顧問意見辦理。 

四、113 年 9月份「路平專案」成果分析摘要報告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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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113 年 9 月份，已執行 8 條道路養護專案，養護面積約達

77,2175.76㎡。 

(二)113 年 9 月份共受理反映路平案件計 55 件(3 日內修補完成 55

件，3 日以上 0 件)，113 年 9 月份反映路平案件 100%於 3 天內修

補完成。 

(三)113 年 9 月份(9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)本府管線申請挖掘道路統計

及抽查結果： 

管線挖掘案件抽查統計表：核定施工件數 133 件，抽查件數共 40

件抽查比例 30%。 

主席裁示：請持續辦理。 

五、113年 10 月份道路交通事故分析檢討專題報告：(略) 

主席裁示：洽悉  

六、道路交通改善成果報告：北斗鎮公所（略） 

主席裁示：洽悉 

七、道路交通安全工作簡報：彰化縣文祥國民小學（略） 

主席裁示：洽悉 

柒、提案討論：（無） 

捌、顧問建議： 

一、上週去忠孝國小上課，發現校門口前路口有潛在危險，建議檢討現場

標誌、標線等交通工程設施。 

二、本人行駛金馬路發現內外車道切換有潛在危險，建議設置牌面以提醒

駕駛人提前變換至適當車道。 

三、從警察局報告交通事故分析，可見高齡者及機車是重大問題。就高齡

者部分，有三點建議：第一運用路老師教導老人。第二建議高齡者交

通安全教材以高齡者發生交通事故，從歸屬責任或賠償方向提醒駕駛

安全的角度思考。第三了解其他縣市運用幸福巴士或小黃公車載送高

齡者(大於 80 歲)做法，讓高齡者可不需騎車出門，減少交通事故發

生。 

玖、臨時動議：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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拾、主席裁(指)示： 

本次會議各項討論案件，請權責單位儘速辦理。 

拾壹、散會：下午 2 時 50 分。 


